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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暨法律學系課程委員會 101-1 學期第 2 次會議紀錄 
 

會議時間：101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 分至 4 時 40 分 

會議地點：法律學院霖澤館六樓 第三會議室 

會議主席：陳忠五 副院長 

 

壹、主席報告出席人數，宣布開會 

貳、議程確認 

參、前次會議紀錄確認暨決議執行情形（略） 

肆、報告事項（略） 

伍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頂尖計畫「強化課程類型及數量」討論案（提案人：院辦公室）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院頂尖計畫第 22 次策略委員會及本院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決議，

頂尖計畫「102 年度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」有關「強化課程類型及數量」之規劃如下： 

（一）自 102 年 1 月起，擬以邁頂經費增聘不占缺兼任教師（含專技教師），專技教師

依學校規定每學期以 7 名為限（目前已聘 2 名），一般兼任教師以每學期 10 人為

原則，由五個學科中心推薦課程名稱及授課人選，餘額由院統籌規劃，並經課程

委員會討論通過。 

（二）此不占缺兼任教師（含專技教師）之聘任，均以課程需求為主要考量，並比照新

聘兼任教師之年限，每人可聘期最長為 4 學期，期滿不續聘；至少停聘 2 學期，

始得再聘。 

（三）本項由課程委員會規劃執行，教師聘任程序及鐘點費支付標準依學校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檢附相關資料如附件八（於會議當天發放），如何規劃執行頂尖計畫「強化課程類型

及數量」項目？請  討論。 

決 議：本院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（101-2）預定聘任不占缺兼任教師 10 名（含一般教師 4

名及專技教師 6 名），聘期為一學期，預定開授課程及師資名單如下： 

聘任身分 編號 課程名稱 姓名 

兼任教師 

1 航空及太空法 黃 OO 

2 國際稅法 黃 OO 

3 財經法法理學  王 OO 

4 法文法學名著選讀 吳 OO 

專技教師 5 商務爭端解決  林 O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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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企業併購專題研究 黃 OO 

7 民商事律師實務 黃 OO 

8 法律倫理與專業倫理 黃 OO 

9 智慧財產訴訟實務（合開） 
熊 OO 

蔡 OO 

執行情形：經 11 月 14 日系教評會審查，通過初審名單共八名。 

 

第二案：本院法律系學士班畢業應修學分數與必修學分數討論案（提案人：院辦公室）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本校教務處教課字第 1010055497E 號函（略）：為使本校學生朝向深碗型修課模式以

提升學習成效，建議由院的層級主導檢討各系必修學分與課程，重新思考學分與課程

是否合宜。 

二、檢附國內外大學法律相關科系應修學分相關資料（略）及本院法律系「101 學年學士班

應修學分表」（略），是否修訂學士班畢業應修學分數與必修學分數？請 討論。 

決 議：（一）畢業總學分數以調整為 136～138 學分為改革目標。 

（二）學士班三組共同必修科目是否改為選修或降低學分數，由各學科中心檢討後

回報，彙整後提下次課程委員會討論。 

（三）學士班三組個別必修科目中，除以下兩點涉及之科目由相關中心檢討提報

外，其餘科目一律改為「選修」： 

1. 基礎法學中心建議，三組必修科目加入基礎法學課程，經與會委員同意，該

課程內容及學分數由基礎法學中心檢討提報。 

2.「國際公法」是否改為選修科目，由公法學中心檢討提報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執行。 

 

 

第三案：本院法律系學士班是否廢除三組個別必修課程，另依不同專業領域規劃學群討論

案（提案人：院辦公室）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院法律系學士班自民國四十二年起，為因應當時國家政策及時空環境之需，陸續設

立法學、司法、財經法學三組。此三組除訂有共同必修科目之外，為適應社會快速變

遷、培育專業人才，另訂有三組個別必修科目；然經過多年發展至今，現行三組個別

必修科目多有雷同，三組課程之間亦已無顯著差異和區別性存在，恐無法滿足現今培

育各專業領域法學人才之實際需求。 

二、檢附法律系「101 學年學士班應修學分表」（略），是否廢除三組個別必修課程，另依不

同專業領域規劃學群，以符實際需要？請 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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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同意廢除法律系三組個別必修課程，另依不同專業領域規劃學群，其具體細節於

下次會議繼續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執行。 

 

第四案：「法律實習」課名異動暨改列為必修群組討論案（提案人：林 OO 教授、許 OO 教授） 

決  議：由提案人撤回。 

 

第六案：本系博士班學科考試方式討論案（提案人：系辦公室） 

說  明：本系博士班學科考試向來以筆試方式進行，現博士班學生包 OO（學號：D97A210XX）

提出申請，盼能使用電腦打字應試。檢附該生提出之申請書（略），是否同意？請 

討論。 

決  議：在技術上得確保考試公平性、防止弊端之前提下，同意申請人使用電腦打字應試。

本項決議適用於往後博士班學科考試。 

執行情形：依決議執行。 

 

（第五案、第七案及第八案，因時間關係，提下次會議討論）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散會  下午 4 時 40 分 

 


